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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办理类型 C〕

〔是否公开 是〕

西民函〔2023〕40号

关于西山区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154号
建议答复的函

刘春燕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提高社区工作人员基础补贴的建议》建议收

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社区作为为民服务的“第一站”与“主阵地”，在社会治理工作

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，近年来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社区工

作也面临着新形势与新任务，自疫情以来，社区工作受到了前所

未有的挑战，“上面千条线、下面一根针”转变为“上面千把锤、

下面一根钉”，疲惫、压力大、人少事多是社区工作人员的真实

写照。与繁重的工作相对的是薪资待遇不高，以凯苑社区为例，

2023 年 1 月份，我社区一名社区专职工作者扣除相关保险后实

发工资为 2065.69元，与整个社会个人收入水平相比处于较低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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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。按照西民联发〔2019〕22号文件规定，最低一级社区“两委”
及专职工作者基础补贴为 2800元，基础补贴较低且包含“五险一

金”个人缴纳部分；入职不满一年的社区“两委”人员及专职工作

者没有职级补贴，除补贴外，社区工作人员并没有加班费、绩效

等其他收入。工作与收入的差距导致近年来社区工作人员辞职率

居高不下，岗位人员一直变动，社区干部队伍辞职空岗现象有明

显增加。建议提高社区工作人员基础补贴。
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区委、区政府历来关心重视社区工作者的待遇保障问题，近

年来，出台了一系列积极举措，不断提高社区工作者待遇，很大

程度上改善了社区工作者的岗位福利待遇。2022 年出台《西山

区社区工作者管理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（西办通〔2022〕31号），

全面规范了西山区社区工作者的激励保障措施，建立社区工作者

岗位补贴保障和动态增长机制，有效落实“基础补贴+职级补贴+

绩效补贴+职业资格补贴+社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奖励”的结构性

待遇保障政策，所需经费由区级财政承担，列入街道预算。

基础补贴：严格执行省市标准，按照担任职务“一肩挑”、正

职、副职、委员四个层次分别核定基础补贴为 3100元/月、3000

元/月、2900元/月、2800元/月。建立基础补贴自然增长机制，

视昆明市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上涨幅度每 3年核定调整一次。并以

此为基数购买“五险一金”，2023 年个人社会保险政府承担部分

1018.36 元/月/人，按财政承担 12%的比例缴存住房公积金 372

元/月、360元/月、348元/月、336元/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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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级补贴：建立“四级十二档”职级体系，将工作年限、学历

层次、职业资格、表彰奖励、年度考核纳入积分管理，对照积分

情况每年核定职级并按月发放职级补贴，最高一级一档 2000元/

月，逐级降低 100元，四级十二档 600元/月。目前全区 1172名

社区工作者符合领取职级补贴条件，其中一级三档以上高职级的

94 人，四级十档以下低职级的 708 人，平均职级补贴每人每月

997.42元。

绩效补贴：参照机关事业单位出台社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办

法，按照“优秀”“合格”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格”对社区工作者个人开

展年度考核，对评定为“优秀”的社区工作者给予年度一次性奖励

2400元，2022年评定“优秀”社区工作者 230人。

社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奖励：对社区开展年度目标绩效考核，

2022年按照工作业绩 70%、群众满意度 30%的权重评定“目标完

成优秀社区”33个，“目标完成良好社区”32个，“目标完成社区”58

个，“目标未完成社区”0个，目标完成社区按人均 3800元核发绩

效考核奖励，优秀社区和良好社区在此基础上分别上浮 30%、

20%。2022年度全区纳入绩效考核奖励发放人员 1619人，兑现

绩效考核奖励 675.26 万元，有效促进社区工作者更好地履职尽

责、创先争优。

职业资格补贴：社区工作者任职期间，凡考取高级社工师、

中级社工师、助理社工师的，按照证书等级每月领取 500、300、

200元不等的职业资格补贴。

此外还有社区“五个先锋”创建奖励、健康体检、休息休假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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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等，在创文、疫情防控期间发放过加班补助和临时工作补助。

在 2022年全省社区工作人员岗位人数及待遇调研统计中，西山

区社区工作者平均待遇水平（含单位部分“五险一金”）属昆明市

最高，每年社区工作者待遇保障财政支出达 1.15 亿元。省、市

相关部门也曾多次调研基层社区工作者待遇问题，一旦有相关文

件出台，西山区将第一时间结合区情实际给予贯彻落实，确保社

区干部队伍稳定，激发社区干部干事创业热情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方向

下一步，我局将严格按照《西山区社区工作者管理若干规定

（试行）》做好全区社区工作者管理的各项工作，同时加强向上

级的请示汇报，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对接，积极探索适合

西山区情实际的社区工作者待遇保障落实机制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2023年 9月 26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雕 68220583）

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，区政府办公室。


